中央研究院特聘研究員聘用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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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  審�
各所（處）學術諮詢委員會推薦聘請院外專家學者至少五人，就其著作進行評審。�
�



票  決�
經由該所（處）學術諮詢委員會三分之二以上委


員通過後，將相關資料送聘審會審查其資格。�
�



聘審會�
特聘研究員擬聘案，獲聘審會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審查通過後，聘審會應將擬聘案送請各所所長表示意見。�
�



徵詢各所所長意見�
將聘審會決議與所長意見彙整後送院務會議。�
�






院務會議�
院務會議投票通過後，檢附各所（處）學諮委會


建議支給專業加給及研究獎助費等級之書面資


料，連同擬聘人著作目錄、代表作（十篇為限）、


學術上之具體成就說明書、其他有利於審查之文


件，送本院學術諮詢總會辦理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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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獎助等級�
本院學術諮詢總會分人文社會、生物及數理三組，分別決定各該組特聘研究員支給專業加給及研究獎助費之等級，必要時得由各組常務委員，以通訊方式表示意見。�
�






學術諮詢總會主任委員


確定等級�
主任委員綜合各委員意見後，決定其支給專業加給及研究獎助費等級。�
�






院 長 發 聘 書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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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  鑑�
特聘研究員聘任後，每三年由本院學術諮詢總會


依其研究成果及學術領導績效，重新評定其專業


加給及研究獎助費。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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